意向书
（甲方）中兴国际控股集团（或研究所）               

（乙方）

双方通过电子邮件,对建立合资企业事宜进行了初步协商，达成意向如下：   
一，首先，双方同意合作规则，相信并且同意采用中兴技术项目。
二、乙方看中甲方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。甲、乙两方愿以合资或合作的形式建立新的合资企业（或基地），暂定名为    省、市中兴                有限公司。双方意向书签订后，即开始深入洽谈，并着手投资办厂的各项准备工作。若需看样品再签约的,可按“合作规则”于半月前书面预约后确定。

三、甲方投入技术项目，乙方计划总投资     万（人民币），（折合
     万美元）。其它投入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四、占股和利润分配：按“投资合作占股表”建议甲方    % ，乙方    %。
五、合资企业生产能力：计划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合资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有关进出口公司代理出口，价格由合资企业定。
七、合资年限为   年，即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 月。
八、合资企业其他事宜按《中外合资法》有关规定执行。
八，其它事项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兴国际控股集团（甲方）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（乙方）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代表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代表：
        

年  月   日

中兴国际控股集团  昆明市中兴机电能源研究所

  网址www.zxkjw.com 电邮 zxkjw@163.com
国内总机;0871--7207778

	乙方简介；（真实的；地址、单位及简介、联糸人、投资情况等

或另写附件）




意向书：意向书虽无法律约束力，但各方都不能开玩笑，意向书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初步洽商，就各自的意愿达成一致认识而签定的书面文件，是双方进行实质性谈判的依据，是签订协议（合同）的前奏。即使认识上还有一定的差距，也不影响共识，还可继续洽商再签合同。

 本意向书请填签后请用电邮发回，中兴集团再签回复即可。
